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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本半年度报告已经三分之二

以上独立董事签字同意，并由董事长签发。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13 年 8 月 28 日复核了本报告

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利润分配情况、财务会计报告、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

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正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读半年度报告正文。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13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06 月 30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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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金简介 

2.1 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简称 大成标普 500 等权重指数 QDII 

基金主代码 096001 

交易代码 09600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1 年 3 月 23 日 

基金管理人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75,904,589.19 份 

基金合同存续期  不定期 

2.2 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通过严格的投资纪律约束和数量化风险管理手段，实

现基金投资组合对标的指数的有效跟踪，追求跟踪误

差 小化。 

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按照标的指数的成份股及其权重构建基金股

票投资组合，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

而进行相应调整。但在因特殊情况（如股票停牌、流

动性不足）导致无法获得足够数量的股票时，基金管

理人将搭配使用其他合理方法进行适当的替代。 

本基金还可能将一定比例的基金资产投资于与标普

500 等权重指数相关的公募基金、上市交易型基金，以

优化投资组合的建立，达到节约交易成本和有效追踪

标的指数表现的目的。 

业绩比较基准 标普 500 等权重指数（全收益指数）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美国股票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风险与预期

收益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基金以及货币市场基金，

属于预期风险较高的产品。 

2.3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项目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 

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负责人 

姓名 杜鹏 唐州徽 

联系电话 0755-83183388 95566 

电子邮箱 dupeng@dcfund.com.cn tgxxpl@bank-of-china.com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558 95566 

传真 0755-83199588 010-66594942 

2.4 境外投资顾问和境外资产托管人 

项目 境外资产托管人 

名称 
英文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Limited 

中文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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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香港花园道 1 号中银大厦 

办公地址 香港花园道 1 号中银大厦 

邮政编码 - 

2.5 信息披露方式  

登载基金半年度报告正文的管理人互联网

网址 

http://www.dcfund.com.cn 

基金半年度报告备置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32 层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 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托管及投资者服务部 

 

§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3.1.1 期间数据和指标 报告期(2013 年 1 月 1 日 - 2013 年 6 月 30 日 )

本期已实现收益 2,958,835.98

本期利润 10,322,851.55

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1231

本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 12.14%

3.1.2 期末数据和指标 报告期末( 2013 年 6 月 30 日 ) 

期末可供分配基金份额利润 0.0214

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85,532,242.71

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127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扣

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

所列数字。 

3.2 净值表现 

3.2.1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份额净

值增长

率① 

份额净值

增长率标

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一个月 -1.23% 1.03% -1.08% 1.13% -0.15% -0.10%

过去三个月 1.08% 0.91% 3.24% 0.97% -2.16% -0.06%

过去六个月 12.14% 0.85% 16.17% 0.87% -4.03% -0.02%

过去一年 19.13% 0.80% 26.46% 0.84% -7.33% -0.04%

自基金合同

生效起至今 
12.70% 1.19% 31.01% 1.27% -18.31% -0.08%

注：同期业绩比较基准以美元计价，不包含人民币汇率变动等因素产生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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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

比较 

 

注：1、按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6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

合同的约定。截至本报告日，本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已达到基金合同规定的各项比例。  

2、同期业绩比较基准以美元计价，不包含人民币汇率变动等因素产生的效应。 

 

§4 管理人报告 

4.1 基金管理人及基金经理情况 

4.1.1 基金管理人及其管理基金的经验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1999]10 号文批准，于 1999 年 4 月 12 日正

式成立，是中国证监会批准成立的首批十家基金管理公司之一，注册资本为 2 亿元人民币，注册

地为深圳。目前公司由四家股东组成，分别为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48%)、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25%)、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5%)、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本基金管理人共管理 2 只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景宏证券投资基金及景福证券投资基金，3

只 ETF 及 2 只 ETF 联接基金：深证成长 40ETF、大成深证成长 40ETF 联接基金、中证 500 沪市 ETF

及大成中证 500 沪市 ETF 联接基金、大成中证 100ETF，1 只创新型基金：大成景丰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1 只 QDII 基金：大成标普 500 等权重指数基金及 28 只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大成

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大成债券投资基金、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基金、大成精选增值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大成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大成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大成财富管理 2020

生命周期证券投资基金、大成积极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大成景阳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大成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大成策略回报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大成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大成中证红利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大成

核心双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大成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大成内需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大成中证内地消费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大成可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大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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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大成景恒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大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大成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大成月添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大成理财 21 天债券

型发起式基金、大成现金宝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大成景安短融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大

成景兴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1.2 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及基金经理助理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 

（助理）期限 证券从业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冉凌浩 

先生 

本基金基

金经理 

2011 年 8 月

26 日 
- 10 年 

金融学硕士。2003 年 4 月

至2004年6月就职于国信

证券研究部，任研究员；

2004 年 6 月至 2005 年 9

月就职于华西证券研究

部，任高级研究员；2005

年 9 月加入大成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历任金融工程

师、境外市场研究员及基

金经理助理。2011 年 8 月

26 日开始担任大成标普

500 等权重指数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经理。具有基

金从业资格。国籍：中国。

注：1、任职日期、离任日期为本基金管理人作出决定之日。  

    2、证券从业年限的计算标准遵从行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2 境外投资顾问为本基金提供投资建议的主要成员简介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无境外投资顾问。 

4.3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大成标普 500 等权重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基金管理运作中，大成标普 500 等

权重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范围、投资比例、投资组合、证券交易行为、信息披露等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行业监管规则和基金合同等规定，本基金没有发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没有运用基金

财产进行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行为以及进行有损基金投资人利益的关联交易，整体运作合法、合

规。本基金将继续以取信于市场、取信于社会投资公众为宗旨，承诺将一如既往地本着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在规范基金运作和严格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努力为基

金份额持有人谋求 大利益。 

4.4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公平交易情况的专项说明 

4.4.1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严格执行了公平交易的原则和制度。 

基金管理人对旗下所有投资组合间连续 4 个季度的日内、3日内及 5 日内股票及债券交易同

向交易价差分析及相应交易情形的分析结果表明：债券交易同向交易频率较低；股票同向交易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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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率较大主要来源于市场因素（如个股当日价格振幅较高）及组合经理交易时机选择，即投资组

合成交时间不一致以及成交价格的日内较大变动导致个别些组合间的成交价格差异较大。结合交

易价差分布统计分析和潜在利益输送金额统计结果表明投资组合间不存在利益输送的可能性。 

4.4.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公司风险管理部定期对公司旗下所有投资组合间同向交易、反向交易等可能存在异常交易的

行为进行分析。2013 年上半年公司旗下主动投资组合间股票交易存在 7 笔同日反向交易，原因是

投资组合投资策略需要。主动型投资组合与指数型投资组合之间或指数型投资组合之间存在股票

同日反向交易，但参与交易所公开竞价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均不超过该股当日成

交量 5%；投资组合间不存在债券同日反向交易。投资组合间相邻交易日反向交易的市场成交比例、

成交均价等交易结果数据表明该类交易不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无异常；投资组合间虽然存在同

向交易行为，但结合交易价差分布统计分析和潜在利益输送金额统计结果表明投资组合间不存在

利益输送的可能性。 

4.5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的说明 

4.5.1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2013 年上半年，全球宏观经济基本保持小幅增长的状况。欧洲方面来看，欧洲的金融体系保

持了相对的稳定，但是其宏观经济增长状况依然不乐观，仍然保持轻微的衰退状态。日本实施了

量化宽松政策，这增加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资金供应。 

2013 年上半年，美国的宏观经济继续保持平稳的增长。美国 1 季度的 GDP 年化季环比增长率

为 1.1%，2 季度的 GDP 年化季环比增长率为 1.7%，保持了平稳的增长，但增长速度仍然低于长期

潜在增长水平。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包括欣欣向荣的房地产市场、由就业改善带来的个人消费支

出增加及企业补库存等几个方面，而美国各级政府减少支出给经济增长带来了负面影响。 

由于经济增长状况较佳，美联储已经在逐步探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条件与时间，因此市场

参与者已经开始考虑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对宏观经济以及对资本市场的影响，这造成了全球

金融市场的短期波动。 

在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的目标指数上涨 16.17%，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下跌 1.70%，经汇率调

整后的目标指数上涨 14.19%。在本报告期内，本基金净值上涨 12.14%，低于经汇率调整后的目标

指数 2.05%。在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的经汇率调整后的年化跟踪误差为 0.92%，日均偏差绝对值为

0.048%，均显著低于本基金合同中的目标值。 

4.5.2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止本报告期末，本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 1.127 元，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 12.14%

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 16.17%，低于业绩比较基准的表现。 

4.6 管理人对宏观经济、证券市场及行业走势的简要展望 

展望 2013 年下半年，欧元区金融体系有望保持稳定，同时， 新的经济数据表明，欧洲的宏

观经济有望逐步走出衰退。同时，美国宏观经济增速会比上半年有所提高，并推动企业盈利水平

持续上涨。宏观经济的进一步改善可以从这些方面得以体现。 

（1）劳动市场持续改善，个人消费持续增加。从多项劳动力市场指标来看，美国的劳动力市

场在持续改善。而劳动力市场的改善会改善消费者信心指数，并持续推动个人消费的增加。 

（2）生产领域显著向好。在能源成本大幅降低的推动下，制造业逐步回流美国。近期 ISM

制造业指数更是创出了两年的新高，表明美国的制作业在逐步复苏。 

（3）房地产市场持续复苏。美国的住宅销量持续增加，美国房价也出现明显涨幅，但房价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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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价格也仅只回到了 2004 年下半年的水平附近，未来还有足够的上涨空间。同时，美国住宅购买

力指数依然处于历史高位，这意味着居民对房价还有着非常高的购买能力，当前房价还是处于相

对低估的水平。因此美国房地产市场有望持续复苏。 

从当前的市场一致预期来看，未来美国宏观经济增速会持续提高，至明年就已经会超过长期

的趋势增长水平，并有望推动标普 500 等权重指数的企业盈利水平持续增加。 

由于宏观经济较好，美联储可能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缩减其资产购买规

模。但是，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条件是不会给经济带来下行风险，因此对金融状况和经济

增长的影响也应较为有限。 

本基金为被动型指数基金，其投资目标就是要复制指数的收益率。本基金将坚持被动型的指

数化投资理念，持续实施高效的组合管理策略、交易策略及风险控制方法，以期更好的跟踪指数，

力争将跟踪误差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4.7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估值程序等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指导基金估值业务的领导小组为公司估值委员会，公司估值委员会主要负责估

值政策和估值程序的制定、修订以及执行情况的监督。估值委员会由股票投资部、研究部、固定

收益部、风险管理部、基金运营部、监察稽核部、委托投资部指定人员组成。公司估值委员会的

相关成员均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和相关工作经历，估值委员会成员中包括两名投资组合经理。 

股票投资部、研究部、固定收益部、风险管理部和委托投资部负责关注相关投资品种的动态，

评判基金持有的投资品种是否处于不活跃的交易状态或者 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或证券发行机构发生了影响证券价格的重大事件，从而确定估值日需要进行估值测算或者调整的

投资品种；提出合理的数量分析模型对需要进行估值测算或者调整的投资品种进行公允价值定价

与计量；定期对估值政策和程序进行评价，以保证其持续适用；基金运营部负责日常的基金资产

的估值业务，执行基金估值政策，并负责与托管行沟通估值调整事项；监察稽核部负责审核估值

政策和程序的一致性，监督估值委员会工作流程中的风险控制，并负责估值调整事项的信息披露

工作。  

本基金的日常估值程序由基金运营部基金估值核算员执行，并与托管银行的估值结果核对一

致。基金估值政策的议定和修改采用集体讨论机制，基金经理及投资经理作为估值小组成员，对

本基金持仓证券的交易情况、信息披露情况保持应有的职业敏感，向估值委员会提供估值参考信

息，参与估值政策讨论。对需采用特别估值程序的证券，基金管理人及时启动特别估值程序，由

估值委员会讨论议定特别估值方案并与托管行沟通后由基金运营部具体执行。 

本基金管理人参与估值流程各方之间不存在任何重大利益冲突，截止报告期末未与外部估值

定价服务机构签约。 

4.8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利润分配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严格按照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收益分配。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无收益分配

事项。 

 

§5 托管人报告 

5.1 报告期内本基金托管人遵规守信情况声明 

本报告期内，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托管人”）在对大成标普 500 等权重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称“本基金”）的托管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他有关法

律法规、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完全尽职尽

责地履行了应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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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托管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运作遵规守信、净值计算、利润分配等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托管人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

的规定，对本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进行了必要的监督，对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基金份额申购

赎回价格的计算以及基金费用开支等方面进行了认真地复核，未发现本基金管理人存在损害基金

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5.3 托管人对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信息等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发表意见 

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收益分配情况、财务会计报告（注：财务会计报告中的“金

融工具风险及管理”部分未在托管人复核范围内）、投资组合报告等数据真实、准确和完整。 

 

§6 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未经审计） 

6.1 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 大成标普 500 等权重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13 年 6 月 30 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本期末 

2013 年 6 月 30 日 

上年度末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15,407,018.97 8,454,928.95

结算备付金 - -

存出保证金 - -

交易性金融资产 79,634,073.24 92,182,351.63

其中：股票投资 79,634,073.24 92,182,351.63

      基金投资 - -

债券投资 -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

衍生金融资产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应收证券清算款 1,120,393.06 -

应收利息 984.58 295.32

应收股利 100,257.99 103,766.75

应收申购款 1,451,740.70 58,859.69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其他资产 130,042.24 -

资产总计 97,844,510.78 100,800,202.3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本期末 

2013 年 6 月 30 日 

上年度末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负 债：   

短期借款 -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衍生金融负债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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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证券清算款 - 1,405,774.08

应付赎回款 12,004,667.53 1,181,414.49

应付管理人报酬 76,606.67 83,679.53

应付托管费 19,151.65 20,919.88

应付销售服务费 - -

应付交易费用 - -

应交税费 - -

应付利息 - -

应付利润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其他负债 211,842.22 174,541.29

负债合计 12,312,268.07 2,866,329.27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75,904,589.19 97,408,937.82

未分配利润 9,627,653.52 524,935.25

所有者权益合计 85,532,242.71 97,933,873.0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97,844,510.78 100,800,202.34

注：报告截止日 2013 年 6 月 30 日，基金份额净值 1.127 元，基金份额总额 75,904,589.19 份。 

6.2 利润表 

公告主体：大成标普 500 等权重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本报告期：2013 年 1 月 1日 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 

一、收入 11,171,559.38 11,002,136.23

1.利息收入 12,691.80 13,490.66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12,691.80 13,451.52

债券利息收入 - -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 -

其他利息收入 - 39.14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4,067,807.18 1,690,451.38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3,220,570.67 597,540.40

      基金投资收益 - -

债券投资收益 -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 -

衍生工具收益 - -

股利收益 847,236.51 1,092,910.98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7,364,015.57 9,275,416.14

4.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19,281.46 -28,317.45

5.其他收入（损失以“-”号填列） 46,326.29 51,09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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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二、费用 848,707.83 1,121,983.40

1．管理人报酬 459,566.38 662,407.76

2．托管费 114,891.57 165,601.93

3．销售服务费 - -

4．交易费用 15,213.35 14,703.30

5．利息支出 -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 -

6．其他费用 259,036.53 279,270.41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10,322,851.55 9,880,152.83

减：所得税费用 -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10,322,851.55 9,880,152.83

6.3 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变动表 

会计主体：大成标普 500 等权重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本报告期：2013 年 1 月 1日 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期初所有者权益（基金

净值） 

97,408,937.82 524,935.25 97,933,873.07

二、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基

金净值变动数（本期净利润） 
- 10,322,851.55 10,322,851.55 

三、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

的基金净值变动数 

（净值减少以“-”号填列） 

-21,504,348.63 -1,220,133.28 -22,724,481.91 

其中：1.基金申购款 41,872,652.39 4,673,891.89 46,546,544.28 

2.基金赎回款 -63,377,001.02 -5,894,025.17 -69,271,026.19 

四、本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

分配利润产生的基金净值变

动（净值减少以“-”号填列） 

- - -

五、期末所有者权益（基金

净值） 
75,904,589.19 9,627,653.52 85,532,242.71 

项目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期初所有者权益（基金

净值） 

150,455,310.00 -17,660,692.99 132,794,617.01

二、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基

金净值变动数（本期利润） 

- 9,880,152.83 9,880,15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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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

的基金净值变动数 

（净值减少以“-”号填列） 

-19,002,865.08 702,343.24 -18,300,521.84

其中：1.基金申购款 27,688,859.66 -1,084,714.53 26,604,145.13

2.基金赎回款 -46,691,724.74 1,787,057.77 -44,904,666.97

四、本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

分配利润产生的基金净值变

动（净值减少以“-”号填列） 

- - -

五、期末所有者权益（基金

净值） 

131,452,444.92 -7,078,196.92 124,374,248.00

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本报告 6.1 至 6.4 财务报表由下列负责人签署： 

基金管理人负责人 ：王颢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彩晖       会计机构负责人：范瑛  

6.4 报表附注 

6.4.1 本报告期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税项与 近一期年度报告相一致的说明。	

本报告期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与 近一期年度报告相一致。 

6.4.2 税项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2]128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

知》、财税[2004]78 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5]102 号《关于股息红利

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05]107 号《关于股息红利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补充通

知》、财税[2008]1 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及其他相关税务法规和实务操作，主要税

项列示如下： 

（1） 以发行基金方式募集资金不属于营业税征收范围，不征收营业税。 

（2） 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3） 对基金取得的企业债券利息收入，由发行债券的企业在向基金派发利息时代扣代缴 20%

的个人所得税，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2013 年 1 月 1 日以前，对基金取得的股票的股息、红利收

入，由上市公司在向基金派发股息、红利时暂减按 50%计入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依照现行税法规

定即 20%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对基金从公开发行

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

股期限超过 1 年的，暂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4） 基金卖出股票按 0.1%的税率缴纳股票交易印花税，买入股票不征收股票交易印花税。 

6.4.3 关联方关系 

6.4.3.1 本报告期存在控制关系或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关联方发生变化的情况 

本报告期存在控制关系或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关联方未发生变化。 

6.4.3.2 本报告期与基金发生关联交易的各关联方 

关联方名称 与本基金的关系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大成基金”) 基金管理人、注册登记机构、基金销售机构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 基金托管人、基金代销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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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中银香港”) 

境外资产托管人 

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基金代销机构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 

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证券”)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 

注：1. 中国证监会于 2005 年 11 月 6 日作出对广东证券取消业务许可并责令关闭的行政处罚。 

2.下述关联交易均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6.4.4 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的关联方交易 

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内本基金无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交易。 

6.4.4.1 关联方报酬 

6.4.4.1.1 基金管理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

的管理费 

459,566.38 662,407.76

其中：支付销售机构的客

户维护费 

176,032.47 278,974.84

注：支付基金管理人大成基金的管理人报酬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1.0%的年费率计提，逐日累计

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其计算公式为： 

日管理人报酬＝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X 1.0% / 当年天数。 

6.4.4.1.2 基金托管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

的托管费 

114,891.57 165,601.93

注：支付基金托管人 中国银行 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0.25%的年费率计提，逐日累计

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其计算公式为： 

日托管费＝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X 0.25% / 当年天数。 

6.4.4.2 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交易 

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内本基金未发生与关联方进行的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

交易。 

6.4.4.3 各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6.4.4.3.1 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内本基金未发生各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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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4 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 

名称 

本期 

2013 年 1月 1日至 2013年 6月 30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中银香港 10,824,593.66 - 6,553,575.62 -

中国银行 4,582,425.31 12,691.80 1,664,613.43 13,451.52

注：本基金的银行存款由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和境外资产托管人中银香港保管，按银行同业利率

计息。 

6.4.4.5 本基金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内本基金未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 

6.4.4.6 其他关联交易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须作说明的其他关联交易事项。 

6.4.5 期末（2013 年 6 月 30 日）本基金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6.4.5.1 因认购新发/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于本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因认购新发或增发证券而流通受限的证券。 

6.4.5.2 期末持有的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于本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7 投资组合报告 

7.1 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79,634,073.24 81.39

 其中：普通股票 79,634,073.24 81.39

 存托凭证 - 0.00

 优先股 - 0.00

 房地产信托凭证 - 0.00

2 基金投资 - 0.00

3 固定收益投资 - 0.00

 其中：债券 - 0.00

       资产支持证券 - 0.00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0.00

 其中：远期 - 0.00

 期货 - 0.00

 期权 - 0.00

 权证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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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0.00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0.00

6 货币市场工具 - 0.00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5,407,018.97 15.75

8 其他各项资产 2,803,418.57 2.87

9 合计 97,844,510.78 100.00

7.2 期末在各个国家（地区）证券市场的权益投资分布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国家(地区)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美国 79,634,073.24 93.10

合计 79,634,073.24 93.10

7.3 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权益投资组合	

7.3.1 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权益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消费者非必需品 13,292,364.60 15.54

金融 13,087,157.15 15.30

信息技术 11,197,350.18 13.09

工业 9,666,065.44 11.30

医疗保健 8,597,748.35 10.05

能源 6,788,299.92 7.94

消费者常用品 6,291,914.19 7.36

公用事业 4,982,683.11 5.83

基础材料 4,642,408.21 5.43

电信服务 1,088,082.09 1.27

合计 79,634,073.24 93.10

注：以上分类采用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ICS）。 

7.3.2 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权益投资组合 

   无。 

7.4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权益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英文) 

公司名称 

(中文) 

证券代码 所在证券

市场 

所属

国家

（地

区） 

数量

(股) 

公允价值 占基

金资

产净

值比

例(%)

1 Cablevision 

Systems Co A 

有线电视系统

公司 

CVC UN 纽约交易

所 

US 1,786 185,611.36 0.22

2 Micron 美光技术公司 MU UQ 纳斯达克 US 2,054 181,862.74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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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Inc 

交易所 

3 Newfield 

Exploration 

Co 

新田石油勘探

公司 

NFX UN 纽约交易

所 

US 1,198 176,835.75 0.21

4 FLIR 

Systems Inc 
FLIR 系统公司 

FLIR UQ 纳斯达克

交易所 

US 1,056 175,971.35 0.21

5 Peoples 

United 

Financial 

Inc 

People's 

United 

Financial 公司 

PBCT UQ 纳斯达克

交易所 

US 1,905 175,379.31 0.21

6 Hudson City 

Bancorp 

哈得森城市银

行 

HCBK UQ 纳斯达克

交易所 

US 3,097 175,280.57 0.20

7 Time Warner 

Cable Inc 

时代华纳有线

公司 

TWC UN 纽约交易

所 

US 252 175,135.00 0.20

8 GameStop 

Corp A 
GameStop 公司 

GME UN 纽约交易

所 

US 672 174,512.19 0.20

9 Schwab 

Charles 

Corp 

嘉信理财公司 

SCHW UN 纽约交易

所 

US 1,330 174,461.16 0.20

10 Perrigo Co 
Perrigo 公司 

PRGO UN 纽约交易

所 

US 232 173,448.47 0.20

注：投资者欲了解本报告期末基金投资的所有股票明细，应阅读登载于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

站(http://www.dcfund.com.cn)的半年度报告正文。 

7.5 报告期内权益投资组合的重大变动 

7.5.1 累计买入金额超出期初基金资产净值 2%或前 20 名的权益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公司名称(英文) 证券代码 本期累计买入金额 

占期初基金

资产净值比

例（％） 

1 Aetna Inc AET UN   261,399.27 0.27

2 Regeneron Pharmaceuticals Inc REGN UQ   230,887.43 0.24

3 Kansas City Southern Inc KSU UN   202,947.20 0.21

4 Macerich Co MAC UN   188,687.27 0.19

5 PVH Corp PVH UN   177,893.79 0.18

6 General Motors Company GM UN   169,364.05 0.17

7 Zoetis Inc ZTS UN   160,253.91 0.16

8 Flowserve Corp  FLS UN   101,453.04 0.10

9 Peabody Energy Corp BTU UN    94,765.64 0.10

10 Cliffs Natural Resources Inc CLF UN    88,644.87 0.09

11 Abbott Laboratories ABT UN    81,627.11 0.08

12 Penney J.C. Inc JCP UN    80,440.07 0.08



大成标普 500 等权重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 17 页  

13 AbbVie Inc. ABBV UN    77,438.24 0.08

14 Newmont Mining Corp NEM UN    72,172.59 0.07

15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 X UN    68,479.02 0.07

16 First Solar Inc FSLR UQ    67,930.88 0.07

17 Apollo Group Inc APOL UQ    63,408.51 0.06

18 Apple Inc. AAPL UQ    60,438.51 0.06

19 Coach Inc COH UN    59,681.39 0.06

20 F5 Networks Inc  FFIV UQ    57,396.15 0.06

注：本期累计买入金额指买入成交金额（成交单价乘以成交数量），不考虑相关交易费用。 

7.5.2 累计卖出金额超出期初基金资产净值 2%或前 20 名的权益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公司名称(英文) 证券代码 本期累计卖出金额 

占期初基金

资产净值比

例（％） 

1 Aetna Inc AET UN   281,766.65 0.29

2 Heinz H.J. Co HNZ UN   232,767.33 0.24

3 NetFlix Inc NFLX UQ   225,530.67 0.23

4 First Horizon National Corp FHN UN   211,698.79 0.22

5 Big Lots Inc BIG UN   210,452.57 0.21

6 Best Buy Co Inc BBY UN   206,764.58 0.21

7 Federated Investors Inc B FII UN   188,278.04 0.19

8 T-MOBILE US INC TMUS UN   178,413.86 0.18

9 Micron Technology Inc MU UQ   174,076.22 0.18

10 First Solar Inc FSLR UQ   163,600.94 0.17

11 Flowserve Corp FLS UN   156,802.85 0.16

12 NYSE Euronext NYX UN   154,731.77 0.16

13 GameStop Corp A GME UN   153,934.15 0.16

14 Dean Foods Co DF UN   152,250.41 0.16

15 Boston Scientific Corp BSX UN   146,267.21 0.15

16 Advanced Micro Devices AMD UN   141,003.67 0.14

17 Hewlett-Packard Co HPQ UN   134,463.84 0.14

18 Genworth Financial Inc GNW UN   128,770.02 0.13

19 Actavis Inc ACT UN   127,350.60 0.13

20 Western Digital Corp WDC UQ   127,088.71 0.13

注：本期累计卖出金额指卖出成交金额（成交单价乘以成交数量），不考虑相关交易费用。 

7.5.3 权益投资的买入成本总额及卖出收入总额 

单位: 人民币元 

买入成本（成交）总额   12,684,376.50 

卖出收入（成交）总额   35,713,508.27 

注：上述金额均指成交金额（成交单价乘以成交数量），不考虑相关交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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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期末按债券信用等级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7.7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7.8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9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金额衍生品。  

7.10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基金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基金。 

7.11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7.11.1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无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或在报告编制日前

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 

7.11.2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股票。 

7.11.3 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1,120,393.06

3 应收股利 100,257.99

4 应收利息 984.58

5 应收申购款 1,451,740.70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130,042.24

8 其他 -

9 合计 2,803,418.57

 

7.11.4 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7.11.5 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无流通受限情况。 

7.11.6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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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基金份额持有人信息 

8.1 期末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及持有人结构 

份额单位：份 

持有人户数

(户) 

户均持有的

基金份额 

持有人结构 

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持有份额 
占总份

额比例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

比例 

   5,243 14,477.32     33,352.67 0.04%    75,871,236.52 99.96%

注：持有人户数为有效户数，即存量份额大于零的账户。 

8.2 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的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 42,537.11 0.06%

注：1、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该只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0。 

2、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该只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0。 

 

§9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基金合同生效日（2011 年 3 月 23 日）基金份额总额 822,754,222.26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97,408,937.82

本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41,872,652.39

减：本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63,377,001.02

本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75,904,589.19

  

§10 重大事件揭示 

10.1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报告期内无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10.2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的重大人事变动	

2013 年 3 月 17 日，根据国家金融工作需要，肖钢先生辞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职

务。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13 年 3 月 17 日公告上述事项。 

2013 年 6 月 1 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自 2013 年 5 月 31 日起，田国立先生就

任本行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席及委员。 

10.3 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	

本报告期内没有涉及本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事项。 

10.4 基金投资策略的改变	

本基金投资策略在本报告期内没有重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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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为基金进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本基金聘任的为本基金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该事务

所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为本基金提供审计服务至今。 

10.6 管理人、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受稽查或处罚等情况	

本报告期，本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受到监管部门稽查或处罚。 

10.7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有关情况  

10.7.1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交易单元

数量 

股票交易 应支付该券商的佣金  

 

备注 
成交金额 

占当期股票 

成交总额的比例
佣金 

占当期佣金 

总量的比例 

摩根士丹利 1 24,273,262.49 56.99% 7,281.78 50.57% - 

高盛证券 1 18,068,491.28 42.42% 7,042.12 48.91% - 

野村证券 1 247,828.36 0.58%     74.35 0.52% - 

美林证券 1 - - - - - 

花旗银行 1 - - - - - 

注：1、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完善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席位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证

监基金字[2007]48 号）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制定了租用境内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选择标准和程序。 

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选择标准主要包括： 

（一）财务状况良好， 近一年无重大违规行为； 

（二）经营行为规范，内控制度健全，能满足各投资组合运作的保密性要求； 

（三）研究实力较强，能提供包括研究报告、路演服务、协助进行上市公司调研等研究服务； 

（四）具备各投资组合运作所需的高效、安全的通讯条件，有足够的交易和清算能力，满足

各投资组合证券交易需要； 

（五）能提供投资组合运作、管理所需的其他券商服务； 

（六）相关基金合同、资产管理合同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程序：首先根据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选择标准形成《券商服务

评价表》，然后根据评分高低进行选择基金交易单元。 

2、公司作为管理人负责选择代理各投资组合证券买卖的境外券商，具体选择标准如下： 

（一）具备该机构所在国家或地区政府、监管机构核发的营业执照、业务许可证明文件； 

（二）资历雄厚，信誉良好； 

（三）财务状况良好，经营行为规范； 

（四）内部管理规范、严格，具备健全的内控制度(包括但不限于公平交易制度及保密制度)，

能满足各投资组合运作高度保密的要求； 

（五）证券研究或市场研究实力较强，有固定的研究机构和专门研究人员，能及时、定期、

全面地为各投资组合提供宏观经济、行业情况、个股分析、市场研究等各方面研究报告及周到的

信息服务，并能根据各投资组合投资的特定要求，提供专题研究报告； 

（六）具备各投资组合运作所需的交易执行能力。能够准确、及时、高质量完成各投资组合

下达的交易指令。 

（七）具备各投资组合运作所需的后台清算执行能力。能及时、高效处理交易清算、证券交

收等后台清算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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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能提供各投资组合运作、管理所需的其他服务。 

（九）相关基金合同、资产管理合同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交易管理部在每季初 5 个交易日内，汇总上季度境外券商综合服务评价结果，作为本季度境

外券商交易量分配依据。并依此制作交易量分配计划，报部门及公司分管领导批准； 

交易量分配计划获批后，作为选择交易券商的依据，交交易员在交易时进行券商选择。 

公司通过一家境外券商买卖证券的年交易佣金，不得超过公司当年所有境外投资组合通过境

外券商买卖证券交易佣金的 30%。 

券商服务出现重大失误或其他异常情况时，及时报公司监察稽核部及相关领导。可暂停与该

券商的合作，并对其失误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追偿。 

3、境内交易单元包括：长江证券、中信证券、海通证券、光大证券、江海证券、安信证券、

东方证券、中金公司、广州证券、中投证券、湘财证券、银河证券、招商证券、申银万国、中银

国际、东莞证券、渤海证券、国都证券、国泰君安、华宝证券、国信证券、中航证券、财富证券、

华泰证券、天源证券、广发证券、西南证券、华福证券、东海证券、民生证券、万联证券、齐鲁

证券。上述交易单元无交易。 

4、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无退租的境内交易单元，新增的境内交易单元：华福证券、东海证券、

渤海证券、民生证券、万联证券、齐鲁证券。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无新增或退租境外交易单元。 

10.7.2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情况 

本报告期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未进行其他证券投资。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 年 8 月 29 日 


